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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同力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公告 
 

 

一、修订内容 

陕西同力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3月13日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修订

《陕西同力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部分条款，修订对照如下： 

原规定 修订后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信息披露”

是指将公司已发生的或将要发生的、可

能对公司股票及其他证券品种交易价

格、投资者投资决策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以及根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应予披露的其他信

息（以下简称“重大信息”），在规定

的时间内，通过规定的信息披露平台，

以规定的方式，按规定的程序向社会公

众公布，并按规定程序送达北京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 

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发生的

对公司股票及其他证券品种交易价格、

投资者投资决策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以及根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信息披露”

是指将公司已发生的或将要发生的、可

能对公司股票及其他证券品种交易价

格、投资者投资决策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以及根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应予披露的其他信

息（以下简称“重大信息”），在规定

的时间内，通过规定的信息披露平台，

以规定的方式，按规定的程序向社会公

众公布。 

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发生的

对公司股票及其他证券品种交易价格、

投资者投资决策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以及根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应予披露的其他信



 

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应予披露的其他信

息，视同公司的重大信息。应按照中国

证监会、北交所的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

披露义务。 

息，视同公司的重大信息，应按照中国

证监会、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北交所”）的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

露义务。 

第四条 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人按照北交所业务规则披露的信息，应

当在规定信息披露平台发布。公司在其

他媒体披露信息的时间不得早于在规定

披露平台披露的时间，不得以新闻发布

或答记者问等形式替代信息披露。 

第四条 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人按照北交所业务规则披露的信息，应

当在指定信息披露平台发布。公司在其

他媒体披露信息的时间不得早于在指定

披露平台披露的时间，不得以新闻发布

或答记者问等形式替代信息披露，并应

当保证公告披露内容的一致性。 

第七条 公司董事会负责管理公司

信息披露事务，公司董事长对信息披露

事务管理承担首要责任。公司董事会秘

书负责组织和协调信息披露管理事务，

应当积极督促公司制定、完善和执行信

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做好相关信息披

露工作。 

公司应当将董事会秘书任职及职业

经历及股票持有情况向北交所报备并披

露，发生变更时亦同。董事会秘书离职

无人接替或因故不能履行职责时，公司

董事会应当及时指定一名董事或者高级

管理人员负责信息披露事务并及时公

告，同时向北交所报备。公司指定代行

人员之前，由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

责。 

第七条 公司董事会负责管理公司

信息披露事务，公司董事会秘书负责组

织和协调信息披露管理事务，应当积极

督促公司制定、完善和执行信息披露事

务管理制度，并代表董事会办理公司的

对外信息披露事务。 

公司应当将董事会秘书任职及职业

经历及股票持有情况向北交所报备并披

露，发生变更时亦同。董事会秘书离职

无人接替或因故不能履行职责时，公司

董事会应当及时指定一名董事或者高级

管理人员负责信息披露事务并及时公

告，同时向北交所报备。公司指定代行

人员之前，由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

责。 

第五十五条 公司持股5%以上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第五十五条 公司持股5%以上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

的，应当及时通知公司，并按照下列规

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在首次卖出股份的15个交易日前

预先披露减持计划，每次披露的减持时

间区间不得超过6个月； 

（二）拟在3个月内卖出股份总数超过

公司股份总数1%的，除按照本条第一款

第一项规定履行披露义务外，还应当在

首次卖出的30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

计划；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减持数量过

半或减持时间过半时，披露减持进展情

况； 

（四）在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或者披

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后及时公告具体

减持情况。 

理人员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

的，应当及时通知公司，并按照下列规

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在首次卖出股份的15个交易日前

预先披露减持计划，每次披露的减持时

间区间不得超过6个月； 

（二）拟在3个月内卖出股份总数超过

公司股份总数1%的，除按照本条第一款

第一项规定履行披露义务外，还应当在

首次卖出的30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

计划；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减持数量过

半或减持时间过半时，披露减持进展情

况； 

（四）在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或者披

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后及时公告具体

减持情况。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北

交所大宗交易或者协议转让减持股份

的，按照法律、法规、北交所相关规定

办理。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

通过北交所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的竞价或者做市交易买入的本公司股

份，其减持按照法律、法规、北交所相

关规定办理。 

第五十七条 董事会秘书为信息披

露工作的直接负责人。董事会秘书对董

第五十七条  公司董事长为公司信

息披露的第一责任人；公司董事会秘书



 

事会负责，具体负责信息披露事宜的协

调和组织，并代表董事会办理公司的对

外信息披露事务。 

为公司信息披露的直接责任人；所属子

公司负责人为该子公司信息披露责任

人；办理信息披露等事项由双人操作，

设置经办与复核人员，董事会秘书为公

司复核人员，对信息披露文件进行复

核，确保信息披露文件、报备文件、公

告类别、业务信息参数的准确性和完整

性。 

除上述修订条款外，《陕西同力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中其

他条款保持不变，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修订原因 

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关于信息披露管理机制调整相关准备工作的预通知》

要求，北京证券交易所已于2023 年 2 月 13 日正式切换业务系统，由公司自主

办理信息披露及日常业务。公司根据北交所于 2022 年 12 月发布的《北京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7 号——信息披露业务办理》，对《陕西同力重

工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进行完善修订。 

三、备查文件目录 

      《陕西同力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陕西同力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14日 


